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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 

《平银凯迪电力上网收费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二期）》

及相关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设立的基本情况 
 

2015 年 8 月 24 日，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2015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设立平银凯

迪电力上网收费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二期）（以下简称“本期专项计

划”）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已聘请恒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证券”）作为该专项计划管理人。

2015 年 11 月 11 日，恒泰证券发布计划成立公告，优先级和次级资产支

持证券已经得到全额认购，本期专项计划正式成立。现就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资产支持证券 金额（亿元） 预期期限（年） 预期收益率 

平银凯迪（二期）优先 01 2 0.78 5.10% 

平银凯迪（二期）优先 02 2.8 1.78 6.00% 

平银凯迪（二期）优先 03 3.2 2.78 6.50% 

平银凯迪（二期）优先 04 3.6 3.78 7.20% 

平银凯迪（二期）优先 05 3.9 2.79+2.00 6.80% 

平银凯迪（二期）优先 06 4.5 2.78+3.09 6.80% 

平银凯迪（二期）次级 2.22 5.87 — 

 

 



 

 

 

本期专项计划的基础资产来源于公司子公司崇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来凤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江陵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赤壁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和谷城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未来特定期间的电力上网收费权。 

本期专项计划设立后，将根据相关规定和/或相关监管机构的要求

进行备案，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协议交易平台

流通。次级资产支持证券由本公司全额认购。 

二、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增信措施 

根据专项计划的安排，本公司对专项计划的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

本金及预期收益的兑付承担差额补足义务。本公司及崇阳县凯迪绿色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来凤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江陵县凯迪绿色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赤壁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和谷城县凯迪绿色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应将相关资产抵/质押给本期专项计划的管理人作为

担保，具体资产如下： 

（1）本公司持有的崇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来凤县凯迪

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江陵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赤壁凯迪

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和谷城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股

权； 

 （2）崇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来凤县凯迪绿色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江陵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赤壁凯迪绿色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和谷城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机器设备； 
 

（3）崇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来凤县凯迪绿色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江陵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赤壁凯迪绿色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和谷城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土地使用权及房

屋所有权； 

（4）崇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来凤县凯迪绿色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江陵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赤壁凯迪绿色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和谷城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在专项计划存续期间的

应收上网电量电费收益。 

由于目前实际操作中尚不能办理相关资产的抵/质押登记手续，为

完善上述担保的效力，本公司承诺会在能够办理相关抵质押登记手续时

及时办理上述资产的抵/质押登记手续，且在专项计划存续期间，未经

恒泰证券同意，不再将上述所列资产抵/质押给第三方。 

 
 
 
 
特此公告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1月 16日 




